
《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簡介  

第 15/2021號法律《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明確規定，防

火安全技術規範須訂定與樓宇設計和建造、防火安全系統有關的保護措

施，以及避免火災發生的預防措施，該技術規範由補充法規核准。 

為此，澳門特區政府根據防火安全及建築技術的不斷演進，總結多年

來的實務經驗和技術發展，結合了本澳的實際情況，並參照第 24/95/M號

法令核准的《防火安全規章》制定了新的行政法規核准的《樓宇及場地防

火安全技術規章》，以代替實施超過 20多年的《防火安全規章》。 

是次新制定的行政法規及其核准的《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

將於今年 8 月 17 日正式生效，藉以進一步完善防火技術規範，具體有以

下八個主要方面： 

一、重新整理技術規範的系統性 

是次制定的《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以下簡稱《技術規章》)，

是對原有的《防火安全規章》的框架體系進行了重新編排，按條文的內容

與所涉範疇作出系統性歸類，並簡化、釐清及統一相關技術概念，從而將

原有的 102條條文細化為 389條，這有利於業界更好地理解和查閱防火技

術標準，亦有助廣大市民了解防火安全方面的要求。 

二、擴大了適用範圍及其例外性 

第 15/2021號法律適用範圍為樓宇及場地，故《技術規章》亦訂定了

適用於場地的防火安全技術規範，尤其是場地亦須安裝符合技術要求的防

火安全系統，如緊急照明系統及滅火器等。同時，考慮到本澳某些低層獨

立的樓宇(如：別墅)的規模及使用用途，其因火災產生的風險相對較低，

故例外給予符合條件的該等樓宇排除適用《技術規章》的若干規定。 

三、可適用國家或國際上的技術標準 



考慮到第 24/95/M號法令核准的《防火安全規章》准許工務部門在實

務工作中適用境外所採用的技術標準，故《技術規章》明確訂定對技術規

章及補充技術規範未有規定的情況，可適用國家或國際上所採用的技術標

準作為申請及審批依據，並舉例列舉出 24 項較常用的技術標準，讓利害

關係人清楚知道土地工務局及消防局日後審批發給准照或核准防火安全

專業計劃的申請決定時可作為依據之用。 

四、賦予消防局行使自由裁量權 

為配合第 14/2021號法律《都市建築法律制度》賦予消防局核准關於

防火安全系統專業計劃的職權，故此，《技術規章》中部分的技術要求上

亦相應給予消防局適當的自由裁量空間，使其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樓宇及

場地的防火安全要求。例如，雖然附屬於場所的辦公室、員工休息室等附

屬間隔，如果其總面積不超過場所面積的 1/5，且符合其他要件，則可在

分隔構件的要求上作出放寬。然而，當消防局認為樓宇本身的特徵，尤其

是使用用途、可預見的實際情況或將帶來更大的風險時，則可反對上述的

放寬限制，並可要求因應有關風險作出適當修改。 

五、調整及完善防火安全技術要求 

《技術規章》因應實務經驗和科技水平的發展，對防火安全技術要求

作出了更新，並填補以往一些缺乏規範的事項。例如，新增超過 40 層或

高度超過 120米用作居住用途的樓宇須設置避火層的強制性規定，以提升

高層居住樓宇在火災發生時的疏散及被拯救條件。 

此外，基於本澳於 2011 年及 2018 年曾發生數宗食店石油氣爆炸事

件，引起社會對飲食場所在燃料使用安全和監管方面的高度關注。為此，

藉著是次立法的契機，《技術規章》明確強制要求使用燃氣爐具的場所須

設置燃氣探測及報警裝置，使場所人員可即時發現燃氣洩漏的安全隱患，

能夠及時採取應對措施，從而提升商戶的營運安全。 



六、切合本澳城市佈局與建築特點 

在執行原有的《防火安全規章》的實務經驗中，發現部分條款受制於

本澳的特有狀況而難以實現，尤其是本澳舊區街道狹窄，地段細小狹長的

地貌特點，使部分舊區的都市規劃受到限制。故此，《技術規章》訂定在

符合某些前提下可豁免部分的技術規範，以配合澳門整體的都市建設與發

展。例如，《技術規章》內關於消防車可通達道路的要件，指出如擬興建

的工程計劃涉及居住、旅館業、集體設備、服務業及商業等用途且不高於

20.5米的樓宇，經消防局以適當的消防車在現場操作後認為該道路屬可通

達，則可豁免相關可通達道路的要件。 

此外，再配合《技術規章》對該類樓宇的其他方面的規定，上述新規

定既可保障有關樓宇的防火安全，同時亦為都市更新創造有利條件。 

七、發展智慧消防提升防火效能 

參考了各地消防技術以及科技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內地，推進智慧消

防是普遍且能有效實現消防安全，有效保障了市民生命及財產的安全。故

《技術規章》新增了關於智慧型防火監察系統的規範，訂定某些風險較高

的樓宇及場所內須設置智慧型防火監察系統，使消防局可透過互聯網及物

聯網對防火安全系統的運作狀態進行實時監察，以確保防火安全系統有效

發揮作用。 

八、訂定技術規章的審視機制 

《技術規章》在防火安全技術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修訂，以貼合本澳

實際環境及社會發展情況，對本澳的社區安全起著積極正面的作用。然

而，隨著社會急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建築材料、防火系統、設施及設

備亦隨之日新月異，並考慮到《技術規章》所涉事宜的複雜性，有需要持

續不斷對已訂立的技術解決方案進行檢視，藉以總結和評估新的《技術規

章》的實施情況。 



為此，《技術規章》內訂立審視機制，明確要求消防局須自《技術規

章》生效之日起三年後隨即的 180日內編製有關審視技術規章執行情況的

報告，評估新技術規章的執行及其帶來的影響，以配合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技術規章》即將的公佈實施，本澳的防火安全技術規範進一步

得以完善，積極回應了社會各界長期以來的訴求。《技術規章》不僅僅涉

及業界，亦關乎廣大市民日常生活。所以，澳門特區政府將與業界和廣大

居民攜手同心，各司其職，共同為澳門締造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